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

要點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由考試院於八十年三月七日會同行政院訂定施行，曾歷經四次修正，

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八年三月十九日修正發布，溯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

行。茲因應近年來迭有機關建議，對於公務人員依勳章條例及獎章條例獲頒

之各類別勳章、功績獎章、楷模獎章、專業獎章者之獎勵金發給時點，由退

休或死亡時調整提前至核頒時即時發給，俾發揮即時獎勵之效果，並提高獎

勵金發給標準，使獎勵金更具實質激勵效果，以慰勉公務人員之功績或勞績

；以及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之公務人員改適用公務人員個人專戶

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爰檢討修正本要點相關規定。再者，因法規變動與時間

遞移，各機關已無領有榮譽紀念章之現職公務人員，榮譽紀念章相關規定已

無適用對象，爰予刪除，同時將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獎

勵金實施要點」，俾使名實相符。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部分勳獎章調整獎勵金發給時機及榮譽紀念章之刪除，修正本要

點訂定目的及適用對象。（修正規定第一點及第二點） 

二、為使獎勵金更具實質激勵效果，鼓勵積極任事，提高各類勳獎章獎勵金

及勳績撫卹金之發給標準。（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配合部分勳獎章調整獎勵金發給時機，修正獎勵金發給程序，並就本要

點修正發布前已領獎且尚未領取獎勵金者，另訂規範。（修正規定第四

點） 

四、配合榮譽紀念章之刪除、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之制定

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修正相關文字及法規名稱用語。（修

正規定第四點至第七點）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

獎勵金實施要點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

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鑑於政務軍事各機關保舉最

優人員辦法已於八十年七月

十二日廢止，且隨著時間遞

移，各機關已無領有榮譽紀

念章之現職公務人員，爰依

實際情形，刪除本要點有關

榮譽紀念章相關規定，名稱

並配合修正。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激勵公務人員士氣，

提振行政效率，對公務

人員在職期間領有勳

章、獎章者，發給獎勵

金；亡故公務人員經授

予勳章或經審定具有特

殊功績者，發給勳績撫

卹金，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激勵公務人員士氣，

提振行政效率，對公務

人員在職期間領有勳章

、獎章、榮譽紀念章者，

於退休或死亡時，發給

獎勵金；亡故公務人員

經授予勳章或經審定具

有特殊功績者，發給勳

績撫卹金，特訂定本要

點。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及參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議，

為激勵現職公務人員並收即

時獎勵之效，將其中依勳章

條例及獎章條例獲頒之各類

別勳章、功績獎章、楷模獎

章、專業獎章等獎勵金於公

務人員退休或死亡時發給之

時點，調整為於獲獎時發給

，是以，公務人員按所獲頒

之勳章、獎章類別，依本要

點發給獎勵金之時點已不限

於退休或死亡時，爰酌作文

字修正。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指依

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

關法律任用，並經銓敘

審定或經法律授權主管

機關審定資格之人員。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以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律或銓敘部核備有案之

單行退休、撫卹法規辦

理退休、撫卹人員為限。 

一、茲以部分勳獎章獎勵金

發給時點由公務人員退

休或死亡時，調整為獲

獎時，本要點適用對象

已不限於依所定法律或

法令辦理退休、撫卹之

人員，凡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律任用之公務人員

均應屬本要點適用對

象，爰參酌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三條第

一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二

條第一項相關規定，修

正適用對象範圍。 



 

 

 

二、相關規定： 

(一)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第三條第一項 

本法適用於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

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

之人員。 

(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

項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所稱經銓敘審定之人

員，指經銓敘部依據公

務人員任用法律審定資

格或登記者，或經法律

授權由相關主管機關審

定資格者。 

(三)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三條第

一項 

本法適用對象，係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以後初次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

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

或經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審定資格之人員。 

三、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

章、亡故公務人員經授

予勳章或經審定具有特

殊功績，其獎勵金、勳績

撫卹金發給標準如附件

一。 

前項人員已依其他法令

發給退休金、撫卹金、獎

勵金等給與者，不再適

用本要點發給獎勵金、

勳績撫卹金。 

第一項人員以服務年資

獲頒警察獎章及服務獎

章者，選擇依本要點規

定請領獎勵金時，應先

三、公務人員於退休或死亡

時，其在職時領有勳章、

獎章、榮譽紀念章者，由

其退休或死亡前最後服

務機關依附表（附件一）

所列標準發給獎勵金。 

亡故公務人員經授予勳

章或經審定具有特殊功

績者，由撫卹金支給機

關依附表（附件一)所列

標準發給勳績撫卹金。 

前二項人員已依其他法

令發給退休金、撫卹金、

獎勵金等給與者，不再

適用本要點發給獎勵金

一、本點現行規定第一項及

第二項合併修正為第一

項；現行規定第三項及

第四項遞移為第二項及

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規定第一項及第二

項合併修正為第一項，

係為期條文文字精簡、

避免重複；又配合部分

獎勵金發給時點調整，

及考量勳績撫卹金之發

給程序已於第四點第三

項規定，係依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

則相關發給程序規定辦



 

 

 

扣除曾以警察獎章加發

退休金之服務年資後，

再核發應給與服務年資

之獎勵金。 

 

、勳績撫卹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以

服務年資獲頒警察獎章

及服務獎章者，選擇依

本要點規定請領獎勵金

時，應先扣除曾以警察

獎章加發退休金之服務

年資後，再核發應給與

服務年資之獎勵金。 

 

 

 

 

 

 

 

 

 

理，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相關規定：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 

    (第四項)亡故公務

人員經授予勳章或經審

定具有特殊功績者，其

公務人員勳績撫卹金給

與，依公務人員領有勳

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

獎勵金實施要點所定標

準發放。 

    (第五項)亡故公務

人員遺族依前四項規定

發給勳績撫卹金者，其

因公死亡撫卹由服務機

關詳實填報經核頒勳章

或明令褒揚事實，檢同

有關證明文件，送審定

機關審定後，由各該撫

卹金支給機關一次併同

發放。 

四、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

章者，其發給獎勵金之

程序如下： 

(一)依勳章條例及獎章

條例獲頒之各類別

勳章、功績獎章、楷

模獎章、專業獎章者

，其獎勵金由請頒

或核頒勳章、獎章之

主管機關通知獲頒

勳章、獎章之公務人

員服務機關（構）於

三個月內發給。 

(二)獲頒前款以外其他

類別之勳章、獎章者

，於退休、資遣或死

亡時，由公務人員本

人或其遺族填具獎

勵金申請表（格式如

附件二、附件三），

四、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

章、榮譽紀念章者，於退

休或死亡時，應由退休

人員本人或其遺族填具

獎勵金申請表（格式如

附件二、三），並檢附勳

章、獎章、榮譽紀念章證

書，送經退休或死亡時

之服務機關審核後覈實

發給。如係退休再任人

員，服務機關對其再任

前所領有之勳章、獎章、

榮譽紀念章，應先函洽

其前退休機關查證未曾

發給退休金或獎勵金，

始得發給獎勵金。 

前項證書遺失時，得由

服務機關逕依公務人員

人事資料或銓敘部勳獎

章資料庫資料審核發給

一、本點現行規定第一項後

段移列為第二項、第二

項及第三項遞移為第三

項及第四項，並均酌作

修正。 

二、第一項有關發給獎勵金

之程序，配合部分勳章、

獎章之獎勵金調整發給

時點，予以分款規定如

下： 

(一)第一款係規範公務人員

依勳章條例及獎章條例

獲頒之各類別勳章、功

績獎章、楷模獎章、專業

獎章者，其發給獎勵金

之程序。考量請(核)頒

勳章、獎章之主管機關

可能非獲獎者之服務機

關(構)，爰將其獎勵金

之發給程序，由退休人



 

 

 

並檢附勳章、獎章證

書，送經退休、資遣

或死亡時之服務機

關（構）審核後覈實

發給。 

(三)本要點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一月一日

修正施行前，公務人

員已依勳章條例及

獎章條例獲頒之各

類別勳章、功績獎章

、楷模獎章、專業獎

章且尚未領取獎勵

金者，於本要點修正

發布當年度，由本人

填具獎勵金申請表（

格式如附件四），並

檢附勳章、獎章證書

，送經服務機關（構

）審核後覈實發給。

但服務機關（構）因

故未能於本要點修

正發布當年度發給

獎勵金者，至遲應於

本要點修正發布之

次年度發給。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如

係退休再任人員，服務

機關（構）對其再任前所

領有之勳章、獎章，應先

函洽其前退休機關查證

未曾發給退休金或獎勵

金，始得發給獎勵金。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證書遺失時，得由服務

機關（構）逕依公務人員

人事資料或銓敘部勳獎

章資料庫資料審核發給

獎勵金。 

亡故公務人員遺族依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或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

獎勵金。 

亡故公務人員遺族依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規定發給勳績撫卹金

者，依該法施行細則相

關發給程序規定辦理。 

員本人或其遺族向退休

或死亡前最後服務機關

申請發給，修正為由請

頒或核頒勳章、獎章之

主管機關通知獲獎者之

服務機關(構)主動依限

發給，獲獎者均毋須提

出申請，以資簡化。 

(二)第二款係規範公務人員

獲頒第一款以外之其他

勳章、獎章(如：服務獎

章、警察獎章、軍職勳獎

章等)者，其發給獎勵金

之程序，修正為於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或死亡

時，由本人或其遺族向

退休、資遣或死亡時之

服務機關(構)申請發給

。又增加「資遣時」之發

給時點及未調整於獲獎

時發給之理由如下： 

１、有關增加「資遣時」之發

給時點部分：按本要點

研訂過程中曾作成結論

略以，公務人員資遣規

定係併附於公務人員任

用法內，尚無資遣法律。

因此，不宜明訂於本要

點內，惟資遣人員領有

勳章、獎章者，於資遣時

仍宜發給獎勵金；嗣銓

敘部於八十年六月十一

日以八十台華甄二字第

○五六○七三四號函釋

，資遣人員在職期間領

有勳章、獎章及榮譽紀

念章者，同意比照退休

人員發給獎勵金。茲以

公務人員資遣規定現行

已規範於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已不具本

要點研訂時之考量因素



 

 

 

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發

給勳績撫卹金者，依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相關發給程序

規定辦理。 

，爰予增訂。 

２、有關服務獎章部分：依

獎章條例第五條規定，

公教人員符合一定年資

且服務成績優良者，於

退休(職)、資遣、辭職或

死亡時，均得頒給服務

獎章，為避免辭職者亦

得以領有之「服務獎章」

發給奬勵金，致無法有

效鼓勵公務人員久任，

亦有失其表彰意義或影

響對其他公務人員激勵

效果，故未調整於獲獎

時發給。 

３、有關警察獎章部分： 

(１)查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第三十五條及警察獎章

條例第九條規定，警察

人員領有勳章、獎章者，

得加發退休金；警察機

關、學校組織法規所定

之一般行政人員、技術

人員及教育人員，準用

該條例頒給警察獎章。 

(２)次查銓敘部七十四年十

一月七日台華特三字第

五三五三七號函略以，

原任簡薦委人員領有警

察獎章，嗣因職務調整

為警察人員，於退休時

得加發退休金；八十年

五月十一日台華特三字

第○五六四七六七號函

略以，非警察官職務人

員領有警察獎章，不得

加發退休金；九十三年

八月三十一日部退四字

第○九三二三三四一七

四號函略以，警察獎章

依其勞績內涵區分為警

察服務獎章(按：以服務



 

 

 

年資核頒者)及警察專

業獎章(按：非以服務年

資核頒者)，同時以服務

年資獲頒警察獎章及服

務獎章並選擇依本要點

規定請領獎勵金者，依

現行第三點第四項規定

辦理，至領有非以服務

年資獲頒之警察獎章時

，因所獲頒之警察獎章

係屬警察專業獎章，如

未加發退休金，可比照

專業獎章發給獎勵金。 

(３)依前開規定，現行公務

人員獲頒警察獎章者，

依其退休或死亡時之職

務及服務機關，就其所

領有警察獎章之性質，

得分別加發退休金或發

給獎勵金；又警察人員

可能因機關需要或自願

調整職務，轉任非警察

機關之一般公務人員，

並再轉任為警察人員。

考量與警察服務獎章同

以服務年資為核頒條件

之服務奬章，其獎勵金

仍維持於退休或死亡時

發給，而警察獎章之加

發退休金額度多高於本

要點同等級專業獎章獎

勵金額度，如改採於頒

給警察獎章時一併發給

獎勵金，恐損及獲獎人

員權益。是以，為使獲頒

警察獎章得增加給與有

一致性之處理方式，不

因警察獎章之性質有所

區別，故未調整於獲獎

時發給。 

４、有關軍職勳獎章部分：

查行政院八十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台八七人政給

字第二一○八四四號函

略以，擔任公務人員期

間獲頒軍職勳獎章，依「

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

士官勳獎章獎金支給標

準表」所定「發給基數」

按公務人員退休審定之

等級及退休金基數內涵

計算發給獎勵金。茲以

公務人員於公職期間獲

頒軍職勳獎章者，其獎

勵金係以公務人員退休

審定之等級及退休金基

數內涵計算，爰未調整

於獲獎時發給。 

(三)第三款係配合第一款所

定部分勳章、獎章類別

調整獎勵金發給時點，

明定本要點修正施行前

，原已獲頒該等勳章、

獎章且尚未領取獎勵金

者，其獎勵金之發給事

項，並考量是類人員之

服務機關(構)可能未有

該等人員獲獎之相關資

料，爰由公務人員本人

提出申請，再由服務機

關(構)審核後發給；又

為應服務機關(構)可能

因作業不及或預算不足

支應而未能於當年度發

給之情形，並於後段明

定服務機關(構)因故未

能於本要點發布當年度

發給獎勵金，至遲應於

本要點發布之次年度發

給。 

(四)另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

，刪除榮譽紀念章相關

規定，以及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條



 

 

 

及第十六條所定機關於

其組織法規規定之權限

、職掌範圍內，得設附

屬之實(試)驗、檢驗、研

究、文教、醫療、社福、

矯正、收容、訓練等機構

規定，將服務機關修正

為服務機關(構)。 

三、第四項係為配合公務人

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三十九條及第

四十四條所定，一百十

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

之公務人員者，其因公

死亡撫卹情事及勳績撫

卹金給與標準，適用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規

定，予以修正。 

四、相關規定： 

(一)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四十四

條第二項 

    公務人員受有勳章

或有特殊功績者，得給

與勳績撫卹金；其給與

標準，適用退撫法施行

細則第八十二條規定。 

(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

第二項 

    本法第六十一條第

三項所稱特殊功績，指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總統明令褒揚。 

二、經審定機關依本法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

或同條項第四款第

一目規定，審定因

公死亡撫卹。 



 

 

 

(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

十五條 

    警察人員之退休，

除依左列規定外，適用

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

定： 

一、(略) 

二、(略) 

三、領有勳章、獎章者，

得加發退休金。 

(略)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加發退休金之對象

、基數、金額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標準，由行政

院、考試院會同定之。 

(四)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

暴力或意外危害致身心

障礙及領有勳章獎章加

發退休金標準第四條 

   警察人員因同一事

由依其他法令領有加發

退休金、獎勵金等給與

者，不得再依本標準請

領加發退休金。 

(五)關務人員人事條例第二

十條 

    關務人員之退休，

除下列規定外，適用公

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 

一、(略) 

二、領有勳章者，得加發

退休金。 

        前項加發退休金標

準，由行政院會同考試

院定之。 

(六)關務人員因公失能及領

有勳章加發退休金標準

第四條 

   關務人員因同一事

由依其他法令領有加發

退休金、獎勵金等給與



 

 

 

者，不得再依本標準請

領加發一次退休金。 

五、各機關（構）發給勳章、

獎章獎勵金及勳績撫卹

金所需經費，由各級政

府機關（構）編列預算支

應。 

五、各機關發給勳章、獎章

、榮譽紀念章獎勵金及

勳績撫卹金所需經費，

由各級政府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 

配合本要點名稱及第四點第

一項修正規定，刪除榮譽紀念

章相關規定及將機關修正為

機關(構)。 

六、公務人員在職期間著有

功績、勞績或有特殊優

良事蹟，於退休後始獲

頒勳章、獎章者，或於死

亡後始追贈獎章者，準

用本要點發給獎勵金。 

前項獎章依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或公務人

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

撫卹法所定因公死亡情

事追贈者，發給獎勵金

時，應扣除依同一事由

已發給之勳績撫卹金。

但獎勵金低於該勳績撫

卹金時，不予發給。 

六、公務人員在職期間著有

功績、勞績或有特殊優

良事蹟，於退休後始獲

頒勳章、獎章者，或於死

亡後始追贈獎章者，準

用本要點發給獎勵金。 

前項獎章依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所定因公

死亡情事追贈者，發給

獎勵金時，應扣除依同

一事由已發給之勳績撫

卹金。但獎勵金低於該

勳績撫卹金時，不予發

給。 

本點第二項修正理由同第四

點第四項之修正說明。 

七、公營事業人員及公立學

校教職員領有勳章、獎

章者，得比照本要點規

定辦理。 

七、公營事業人員及公立學

校教職員領有勳章、獎

章、榮譽紀念章者，得比

照本要點辦理。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刪除

榮譽紀念章相關規定及酌作

文字修正。 

 



第
三

點
附

件
一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一
、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獎

勵
金
及

勳
績
撫

卹
金
發

給
標
準

表

類
別

及
等
第

金
額

(新
臺
幣

)

勳 章

中
山

勳
章

二
十
萬

元

中
正

勳
章

十
七
萬

五
千
元

卿
雲

勳
章

及
景

星

勳
章

一
等

十
二
萬

五
千
元

二
、

三
等

十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元

四
、

五
等

十
萬
元

六
、

七
、

八
、
九

等
七

萬
五

千
元

獎 章

功
績

獎
章

及
楷

模

獎
章

一
等

五
萬
元

二
等

三
萬
七

千
五
百

元

三
等

二
萬
五

千
元

專
業

獎
章

一
等

二
萬
元

二
等

一
萬
七

千
五
百

元

三
等

一
萬
五

千
元

服
務

獎
章

特
等

四
萬
元

一
等

三
萬
元

二
等

二
萬
元

三
等

一
萬
元

特
殊

功
績

經
總

統
明

令
褒
揚

十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元

經
依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八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審
定
因

公
死
亡

撫
卹

十
萬
元

備 註

一
、
公

務
人
員

於
擔
任

公
職
期

間
所
獲

頒
之
軍

職
勳
獎

章
，
依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第

三
十

二
條

授
權

訂
定

之
陸

海
空

軍
退

伍
除

役
軍

官
士
官

發
給
一

次
功
績

獎
金
標

準
及
金

額
表
所

定
發
給

基
數
，
按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案
審

定
之
等

級
及
退

休
金
基

數
內
涵

計
算
發

給
獎
勵

金
。

二
、
公
務
人
員
領
有
服
務
獎
章
者
，
依
其
最
高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發
給
獎
勵
金
。

附
件

一
、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榮
譽

紀
念
章

獎
勵
金

及
勳
績

撫
卹
金

發
給
標

準
表

類
別
及

等
第

金
額

(新
臺
幣

)

勳 章

中
山
勳

章
八

萬
元

中
正
勳

章
七

萬
元

卿
雲

勳
章

及
景

星

勳
章

一
等

五
萬

元

二
、
三

等
四

萬
五
千

元

四
、
五

等
四

萬
元

六
、
七

、
八
、

九
等

三
萬

元

獎 章

功
績

獎
章

及
楷

模

獎
章

一
等

二
萬

元

二
等

一
萬

五
千

元

三
等

一
萬

元

專
業
獎

章

一
等

八
千

元

二
等

七
千

元

三
等

六
千

元

服
務
獎

章

特
等

二
萬

元

一
等

一
萬

五
千

元

二
等

一
萬

元

三
等

五
千

元

榮
譽
紀

念
章

一
萬

五
千

元

特
殊
功

績

經
總
統

明
令
褒

揚
四

萬
五
千

元

經
依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八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審
定

因
公
死

亡
撫
卹

四
萬

元

備 註

一
、
公
務

人
員
於

擔
任
公

職
期

間
所
獲

頒
之
軍

職
勳
獎

章
，
依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十

五
條

附
件

二
－

陸
海

空
軍

退
伍

除
役
軍

官
士
官

勳
獎
章

獎
金
支

給
基
準

表
所
定

發
給
基

數
，
按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案
審
定

之
等
級

及
退
休

金
基
數

內
涵
計

算
發
給

獎
勵
金
。

二
、
公
務
人
員
領
有
服
務
獎
章
者
，
依
其
最
高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發
給
獎
勵
金
。

三
、
榮
譽

紀
念
章
，
指

總
統

依
政

務
軍
事

各
機
關

保
舉
最

優
人
員

辦
法
所

頒

發
者
。

一
、

本
附

件
修

正
名

稱
、

勳
章

、
獎

章
獎

勵
金

與
勳

績
撫

卹
金

之
金

額
及

備
註

一
並

刪
除

榮
譽

紀
念

章
之

類
別
及

備
註
三

。

二
、

參
依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彙

整
中

央
暨

地
方

各
主

管
機

關
意

見
略

以
，
審

酌
本

要
點
旨

在
慰
勉

公
務

人
員
之

功
績
或

勞
績
，
獎
勵

金
數

額
應
具

實
質
激

勵
效
果
，
建

議
獎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數
額
，
參
照

公
務

人
員

激
勵

辦
法

第
九

條
模

範
公

務
人
員

獎
金
最

高
新
臺

幣
(

以
下

同
)五

萬
元

之
規
定
，

調
整

一
等

功
績
獎

章
、
楷

模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金
額
為

五
萬
元
，
至

二
等
、

三
等

功
績
獎

章
、
楷

模
獎

章
及
各

等
第

專
業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金
額

按
同

調
整
比

例
(按

：
二

點
五
倍

)調
整
；

又
服
務

獎
章
旨

在
表
彰

服
務

成
績
優

良
之
久

任
人
員
，
秉

持
功

績
為
主
、
勞

績
次
之

原
則
，

將
服

務
獎

章
獎

勵
金

調
整

提
高

為
二

倍
。
復

為
期

整
體
發

給
標
準

一
致
，
勳

章
之
獎

勵
金
及

特
殊
功

績
之

勳
績
撫

卹
金
金

額
，
依

上
開

原
則

併
同
按

二
點
五

倍
調
整

。

三
、

為
應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第
三

十
二

條
功

績
獎

金
之

標
準

及
金
額
，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規

定
，
行
政

院
以
一

百
零
九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院

授
人

給
字

第
一

○
九

○
○

三
八
八

九
○
一

號
令
發

布「

陸
海

空
軍

退
伍

除
役

軍
官

士
官

發
給

一
次

功
績

獎
金

標
準

及
金

額
表

」，
並

將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十

五
條

附
件
二

併
同
刪

除
，
爰

配
合



上
開

法
規
名

稱
用
語
，
修

正
備
註

一
相

關
文
字

。

四
、

配
合

本
要
點

名
稱
修

正
，
刪

除
榮

譽
紀

念
章

之
類

別
及

備
註

三
規

定
。



第
四

點
附
件
二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二

退
休

或
資

遣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申
請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
務

人
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構

)

及
職

稱

退
休

或
資

遣

日
期

退
休

或
資

遣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領
有

勳
章

獎
章

名
稱

核
發

機
關

核
發

文
號

或

銓
敘
部
備
查
文
號

獎
勵
金
金
額

合
計

金
額

審
核

情
形

准
予
發
給
獎
勵
金
新
臺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
構

)
首

長

備
註
：

一
、
退
休
或
資
遣
人
員
由
服
務
機
關
(構

)主
動
通
知
其
本
人
提
出
申
請
。

二
、
本
申
請
表
一
式
三
份
，
二
份
存
原
服
務
機
關
(構

)，
一
份
於
審
核
後
發
還
申
請
人
。

三
、
機
關
(構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二
欄
位
，
請
蓋
機
關
(構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
免
蓋
機
關
(構

)印
信
；
申
請
人
欄
位
請
簽
名
蓋
章
。

四
、
再
任
人
員
曾
請
領
較
低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
於
退
休
時
，
依
其
請
領
時
最
高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額
扣
除
已
領
金
額
後
，
補
發
其
差
額
。

附
件

二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榮
譽

紀
念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申

請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退
休

人
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稱
退

休
日

期
退

休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領
有

勳
章

獎
章

榮
譽
紀
念
章
名
稱

核
發

機
關

核
發

文
號

或

銓
敘
部
備
查
文
號

獎
勵
金
金
額

合
計

金
額

審
核

情
形

准
予
發
給
獎
勵
金
新
臺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備
註
：

一
、
退
休
人
員
由
服
務
機
關
主
動
通
知
其
本
人
提
出
申
請
。

二
、
本
申
請
表
一
式
三
份
，
二
份
存
原
服
務
機
關
，
一
份
於
審
核
後
發
還
申
請
人
。

三
、
機
關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二
欄
位
，
請
蓋
機
關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
免

蓋
機
關
印
信
；
申
請
人
欄
位
請
簽
名
蓋
章
。

四
、
再
任
人
員
曾
請
領
較
低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
於
退
休
時
，
依
其
請
領
時
最
高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額
扣
除
已
領
金
額
後
，
補
發
其
差
額
。

配
合

本
要

點
名

稱
及

第
四

點
第

一

項
修
正

規
定
，
修

正
本

附
件

名
稱

及

相
關
欄

位
文
字

。



第
四

點
附
件
三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三

亡
故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申

請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死
亡

人
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
構
)
及
職
稱

死
亡

日
期

撫
卹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領
有

勳
章

獎
章

名
稱

核
發

機
關

核
發
文
號
或
銓
敘

部
備

查
文

號
獎
勵
金
金
額

合
計

金
額

審
核

情
形

准
予
發
給
獎
勵
金
新
臺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
構

)
首

長

備
註

：

一
、
死
亡
人
員
由
服
務
機
關
(構

)主
動
通
知
其
遺
族
提
出
申
請
。

二
、
本
申
請
表
一
式
三
份
，
二
份
存
原
服
務
機
關
(構

)，
一
份
於
審
核
後
發
還
申
請
人
。

三
、
機
關
(構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二
欄
位
，
請
蓋
機
關
(構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
免
蓋
機
關
(構

)印
信
；
申
請
人
欄
位
請
簽
名
蓋
章
。

四
、
再
任
人
員
曾
請
領
較
低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
於
死
亡
時
，
依
其
請
領
時
最

高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額
扣
除
已
領
金
額
後
，
補
發
其
差
額
。

附
件

三

亡
故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榮
譽
紀
念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申
請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死
亡

人
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稱

死
亡

日
期

撫
卹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領
有

勳
章

獎
章

榮
譽
紀
念
章
名
稱

核
發

機
關

核
發
文
號
或
銓
敘

部
備

查
文

號
獎
勵
金
金
額

合
計

金
額

審
核

情
形

准
予
發
給
獎
勵
金
新
臺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備
註

：

一
、
死
亡
人
員
由
服
務
機
關
主
動
通
知
其
遺
族
提
出
申
請
。

二
、
本
申
請
表
一
式
三
份
，
二
份
存
原
服
務
機
關
，
一
份
於
審
核
後
發
還
申
請
人
。

三
、
機
關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二
欄
位
，
請
蓋
機
關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

免
蓋
機
關
印
信
；
申
請
人
欄
位
請
簽
名
蓋
章
。

四
、
再
任
人
員
曾
請
領
較
低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
於
死
亡
時
，
依
其
請
領
時
最

高
等
第
服
務
獎
章
之
獎
勵
金
額
扣
除
已
領
金
額
後
，
補
發
其
差
額
。

配
合

本
要

點
名

稱
及

第
四

點
第

一

項
修
正

規
定
，
修

正
本

附
件

名
稱

及

相
關
文

字
。



第
四

點
附
件
四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四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申

請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
構

)
、

學
校

及
職

稱

領
有

勳
章

獎
章

名
稱

核
發

機
關

核
發

文
號

或

銓
敘
部
備
查
文
號

獎
勵

金
金

額
合

計
金

額

審
核

情
形

准
予
發

給
獎
勵

金
新
臺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
構

)
首

長

備
註
：

一
、
本
申
請
表
一
式
三
份
，
二
份
存
原
服
務
機
關
(構

)，
一
份
於
審
核
後
發
還
申
請
人
。

二
、
機
關
(構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二
欄
位
，
請
蓋
機
關
(構

)首
長
、
人
事
主
管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
免
蓋
機
關
(構

)印
信
；
申
請
人
欄
位
請
簽
名
蓋
章
。

一
、
本
附

件
新
增

。

二
、
配

合
第
四

點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修

正
規

定
，

本
要

點
修
正

施
行

前

，
原

已
依

勳
章

條
例
及

獎
章

條

例
獲

頒
之

各
類

別
勳
章

、
功

績

獎
章

、
楷

模
獎

章
、
專

業
獎

章

且
尚

未
領

取
獎

勵
金
者

，
係

由

本
人

提
出
申

請
，
爰

予
增
訂

。


